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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第 8 屆第 2 會期財政委員會第 2 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1年9月24日（星期一）上午9時至12時41分 

中華民國101年9月26日（星期三）上午9時3分至12時36分 

中華民國101年9月27日（星期四）上午9時至12時25分 

地  點 本院群賢樓 9 樓大禮堂 

出席委員 孫大千 吳秉叡 林德福 賴士葆 盧秀燕 李桐豪 

薛  凌 許添財 費鴻泰 羅明才 李應元 蔡正元 

翁重鈞 顏清標 曾巨威 

委員出席 15 人 

列席委員 李貴敏 楊瓊瓔 廖國棟 楊麗環 林滄敏 鄭天財 

林佳龍 陳亭妃 黃偉哲 李昆澤 廖正井 黃昭順 

江惠貞 林明溱 陳明文 蕭美琴 劉櫂豪 謝國樑 

江啟臣 林正二 蔣乃辛 邱文彥 徐耀昌 吳育昇 

蔡其昌 林世嘉 徐欣瑩 盧嘉辰 管碧玲 簡東明 

蘇清泉 邱志偉 王惠美 王進士 潘孟安 呂玉玲 

黃文玲 呂學樟 吳育仁 陳淑慧 段宜康 劉建國 

高金素梅 鄭汝芬 許忠信 林淑芬 王廷升 

委員列席 47 人 

列席官員 101 年 9 月 24 日（星期一） 

行政院主計總處     主計長石素梅率所屬主管人員 

審計部         審計長林慶隆率所屬主管人員 

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    處長   陳忠武 

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    處長   梁勳烈 

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    處長   孫天生 

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    處長   林源豐 

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    處長   洪嘉憶 

101 年 9 月 26 日（星期三） 

中央銀行         總裁彭淮南率所屬主管人員 

 中央印製廠        總經理  陳永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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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造幣廠        廠長   陳旭廸 

101 年 9 月 27 日（星期四）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陳裕璋率所屬主管人員 

銀行局          局長   桂先農 

證券期貨局        局長   黃天牧 

保險局          局長   曾玉瓊 

檢查局          局長   鍾慧貞 

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孫全玉 

               總經理  王南華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薛 琦 

               總經理  許仁壽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范志強 

               總經理  王中愷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丁克華 

               總經理  林修銘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董事長  李述德 

               總經理  李啟賢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董事長  邱欽庭 

               總經理  吳崇權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董事長  吳壽山 

               總經理  陳惟龍 

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  董事長  王榮周 

               總經理  翁光輝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董事長  胡富雄 

               總經理  陳林森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董事長  許嘉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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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院長  陳泰隆 

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總經理  高福源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   董事長  石燦明 

               總經理  張萬里 

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     董事長  朱雲鵬 

               代總經理 蔡 康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董事長  賴清祺 

               總經理  曾武仁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董事長  林國全 

               總經理  何聰賢 

主  席 薛召集委員凌 

專門委員 黃瑩宵 

主任秘書 李水足 

紀  錄 秘 書 黃輝嘉 編 審 曾郁棻 科 長 汪治國  

專 員 陳品華  

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議事錄確定。 

101 年 9 月 24 日（星期一） 

邀請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長、審計部審計長率所屬單位主管列席業務

報告，並備質詢。 

（委員孫大千、吳秉叡、林德福、賴士葆、盧秀燕、李桐豪、薛凌、

許添財、費鴻泰、羅明才、江惠貞、翁重鈞、林佳龍等 13 人提出

質詢，均經行政院主計總處石主計長、審計部林審計長及相關單

位人員予以答復。） 

決定： 

一、報告及詢答完畢。 

二、委員李應元、許添財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並請相關主管機關以書面答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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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員質詢未及答復部分，請相關主管機關於 1 週內以書面答

復。 

四、委員質詢中要求提供之相關資料，亦請於 1 週內送交本委員

會，並分送相關委員。 

通過臨時提案 9 案： 

一、財政為庶政之母，若財政不健全，其他方面也無法穩定發展

。預算分配與國家經濟發展息息相關，行政院主計總處應從

財政健全、國家中長期經濟發展的層次，改善預算的分配。

鑑於財政困難，為讓有限的預算能花在刀口上，行政院主計

總處應合理分配科技發展、社會發展及公共建設的經費額度

，並研究提出未來 4 年公共建設經費占政府總支出合理比率

，以免公共建設預算遭排擠而逐年降低，不利台灣經濟發展。 

提案人：費鴻泰 羅明才 林德福 盧秀燕 

賴士葆  

二、根據審計部 100 年審計報告指出，我國未利用的國有非公用

土地達 8 萬 3,118 公頃，其中閒置或低度利用的建築用地達

3,000 餘公頃，但中央政府 102 年卻編列超過 40 億元租用機

關房舍，資源配置明顯失當。行政院主計總處應於 1 個月內

查明分析中央機關 102 年編列租用辦公室預算情況，查明是

否有資源浪費、浮編預算情況，並將相關報告送交立法院財

政委員會。 

提案人：費鴻泰 羅明才 林德福 盧秀燕 

賴士葆  

三、有鑑於行政院主計總處計畫於 102 年下半年公布我國國民幸

福指數，其中部分滿意度指標具主觀感受性認定，由政府調

查容易產生引導式問卷並流於政績宣示，數字背後人民無法

真正有所感受。因此建議在部分主觀指標需要調查時，可以

委託具公信力且客觀的民間單位進行調查，除避免指標流於

只是官方統計的說法外，同時也有藉由民間社會團體(N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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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真實民意的內在意義。 

提案人：許添財 盧秀燕 薛  凌 吳秉叡  

四、有鑑於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國富統計，調查國內各部門（政

府、企業、家庭與非營利組織）資產配置情形，惟相關數據

主要根據中央銀行、財政部等機關提供資料，因欠缺個體調

查，無法如家庭所得收支調查一般，透過五分位法，看出貧

富差距。建請行政院主計總處研究分出各等分位財富差距，

避免「平均」後的國富數字，與一般民眾真實感受差距過大。 

提案人：許添財 盧秀燕 吳秉叡 薛  凌  

五、針對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口普查顯示“15 歲以上台北人有

39%未婚”，光棍剩女比率全台最高，此一數據極不合時宜

。在現代社會裡，15 歲男女尚處於國高中、未成年時期，

論及婚嫁者極為少數，此一數據以 15 歲作為統計基準明顯

不符現實時代潮流與相關法令。另我國失業率，亦以 15 歲

為年齡統計下限，亦不符合我國勞動法令，故要求行政院主

計總處應與時俱進，修訂相關以年齡基準的統計標準，以符

合現代社會的實際狀況。 

提案人：盧秀燕 林德福 費鴻泰 薛  凌 

許添財 

六、針對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擬取消學校電價優惠，每年約

10.8 億元的差額要求教育部編列經費因應，勢必將造成重大

影響。教育部若負擔不起，學校為了省電而不開燈，或是壓

縮其他設備及研究經費，將嚴重影響學生的視力與受教權益

。故在此要求行政院主計總處協同教育部編列相關教育預算

，補足電價優惠取消後的差額，給予學生健康良好的學習環

境。 

提案人：盧秀燕 林德福 薛  凌 許添財  

七、鑑於經濟部長施顏祥日前召開記者會針對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面臨「瀕臨破產邊緣」的困境，提出相關配套措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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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計部針對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之經營績效、成本效益

等方面主動積極稽查與執行效能性審計，藉此督促台灣電力

股份有限公司改善經營現狀，以免步上榮電公司的後塵。 

提案人：羅明才 費鴻泰 許添財 盧秀燕 

薛  凌  

八、鑑於新店安坑特一號道路第一期工程完工日程一再向後遲延

，致使民眾有政府施政不力之印象。爰此建請審計部針對此

一工程是否有預算執行不力之疑慮，進行瞭解與相關作為。

並將相關事項作成書面報告送交立法院財政委員會。 

提案人：羅明才 費鴻泰 盧秀燕 許添財 

薛  凌  

九、定期換發汽、機車行照長期為民眾所詬病，因為既浪費紙張

不環保，又增加每年三百多萬駕駛人之麻煩；政府每年更可

藉此收取高達 5 億元的規費，實有「趁機揩油」之嫌。故立

法院財政及交通委員會聯席會議於 101 年 5 月 21 日通過提

案，要求交通部自 102 年起廢除「定期要求換發汽機車行照

」之制度，除非車輛有買賣等異動，否則應比照國民身分證

、健保卡、戶籍謄本、房地產權狀等證照，終身適用。但交

通部公路總局 102 年度預算案，仍編列汽、機車行車執照規

費 16 億 7,417 萬 8,000 元，其中 14 億 6,862 萬 7,000 元為汽

、機車定期換發行車執照之預算收入，顯然不尊重立法院財

政及交通委員會聯席會議的決議，等同漠視民意。行政院主

計總處應以書面說明並檢討為何違反立法院決議。 

提案人：盧秀燕  

連署人：林德福 費鴻泰 許添財 薛  凌  

101 年 9 月 26 日（星期三） 

邀請中央銀行總裁率所屬單位主管列席業務報告，並備質詢。 

（委員許添財、林德福、吳秉叡、賴士葆、盧秀燕、李桐豪、羅明才

、李應元、費鴻泰、孫大千、曾巨威、翁重鈞、蔡其昌、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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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凌等 15 人提出質詢，均經中央銀行彭總裁及相關單位人員予

以答復。） 

決定： 

一、報告及詢答完畢。 

二、委員李應元、林淑芬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並請中央銀行以書面答復。 

三、委員質詢未及答復部分，請中央銀行於 1 週內以書面答復。 

四、委員質詢中要求提供之相關資料，亦請於 1 週內送交本委員

會，並分送相關委員。 

101 年 9 月 27 日（星期四） 

邀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率所屬機關首長暨國營事業董事長

、總經理、監管相關機構有關之財團法人、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

公司負責人等列席業務報告，並備質詢。 

（委員吳秉叡、林德福、孫大千、賴士葆、薛凌、盧秀燕、李桐豪、

許添財、蔡正元、曾巨威、費鴻泰、王廷升、羅明才等 13 人提出

質詢，均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陳主任委員及相關機關人員予以

答復。） 

決定： 

一、報告及詢答完畢。 

二、委員李應元、翁重鈞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並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書面答復。 

三、委員質詢未及答復部分，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 1 週內以

書面答復。 

四、委員質詢中要求提供之相關資料，亦請於 1 週內送交本委員

會，並分送相關委員。 

通過臨時提案 1 案： 

一、 針對財團法人金融研訓院 100 年度迄 101 年 6 月底止，辦

理金融證照研習與測驗考試，其報考費退費時的扣除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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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甚高，100 年度包括筆試及電腦應試測驗的 34 項研習與

測驗，累計的退費之扣除費達 159 萬 1,676 元，101 年 1 至

6 月的 22 項研習與測驗，退費的扣除費累計達 68 萬 4,800

元。由於財團法人金融研訓院所辦理之研習與測驗係源自

於主管機關推動金融證照之相關法規，使得現行的專業金

融研習與測驗均由該院辦理，惟該院自訂的金融測驗考試

退費規範，一般情況的退費乃是於報名截止日後 1 個星期

（含）前申請退費者，先扣除報名費 250 元，再退還其餘

報名費。然而，每次金融證照研習與測驗之報考費用高，

介於 530 元至 3,500 元，該院在報名截止日後 7 天（含）前

申請退費者，就要先扣除 250 元，占報名費比率高達 7%（

占報名費 3,500 元比重）至 47%（占報名費 530 元比重），

顯為不合理，引發民怨甚大。有鑑於此，爰要求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督導財團法人金融研訓院即刻修正不合理的退

費規範，金融研習與測驗考試退費之扣除金額，不得超過

報名費的 1%，以符公義。 

提案人：賴士葆 林德福 盧秀燕 薛  凌 

羅明才 費鴻泰 

散會 


